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二：
兴田乡农民建房联合审批申报表
         村
	申请人
	建房地点
	楼层数
	占地面积（㎡）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联系电话
	拟完成时间

	
	
	
	
	
	
	

	所在村民小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所在村委会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自然资源和规划事务服务中心兴田分中心意见：
 
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民生服务办公室意见
民生文化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生水利岗：        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民生服务办公室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经济发展办公室意见

交运管理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林业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
环保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
住房建设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
农业农村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发展办公室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乡政府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（1）建房标准：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20㎡，高度不得超过12米，建筑面积不得超过350㎡。
（2）未批先建的，一律按违章建筑进行严肃处理。




